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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单位全称）同意担任         （学生社团全称）的业务指导单位，将承担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主体责任。       （单位全称）已选派1名本单位教师负责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工作，本单位党组织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每学期至少研究1次学生社团工作，不断加强对学生社团建设发展的思想引导，统筹做好管理与服务，确保学生社团安全稳定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并认真履行如下职责：
（一）指导学生社团充分发挥育人功能，加强对学生社团成员的教育管理，开展社团骨干培养培训；
（二）指导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，规范开展日常工作，审核社团章程，审批社团活动；
（三）参与指导教师选聘，并对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评价考核；
（四）加强学生社团组织建设，推荐和审批社团负责人候选人，指导社团临时党支部、团支部开展相关工作；
（五）审核学生社团各类宣传材料、年审材料；
（六）监督指导学生社团按规定使用经费；
（七）完成学生社团建设管理相关的其它工作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业务指导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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